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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办事指南（完整版）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香格里拉市行政区域内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二条：个体工商户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三、实施机关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个体工商户的法定登记机关，委托辖区内市场监督管理所或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

　　四、办件类型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诺件

　　办理方式：马上办、一次办

　　五、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的条件

个体工商户不再从业经营活动，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依法予以登记。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与实质性内容不符的，当场作出不予受理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六、申请材料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介质
	数量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１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
	原件
	1份
	网上下载或窗口索取
	

	2
	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
	1份
	自备
	营业执照遗失或无法缴回的，出具书面说明。

	3
	经营者身份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自备
	

	4
	委托代理人办理，提交《委托代理人证明》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

复印件
	1份
	网上下载或窗口索取、自备
	

	5
	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提交清税证明。
	原件
	1份
	税务部门
	


　　注：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单可在办理窗口领取或通过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下载（http://www.ynaic.gov.cn）。

　　七、办结时限

受理时限：当场。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八、许可收费

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九、办理流程

（一）申请

受理地址：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分局
	香格里拉市行政中心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注册窗口
	0887-8289604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小中甸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
	0887-8826111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虎跳峡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
	0887-8806099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坝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三坝乡
	0887-8866016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洛吉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洛吉乡
	0887-8811988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格咱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格咱乡
	0887-8886166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旺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东旺乡
	0887-8289604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江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金江镇
	0887-8810550

	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江市场监督管理所
	香格里拉市上江乡
	0887-8835715


接收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收件凭证：不能当场予以登记的，受理窗口向申请人出具收件凭证。
（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准予受理，不能当场予以登记的，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当场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未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当场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三）审核

经审核，符合许可条件的，当场作出予以登记决定；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核实的，在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四）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根据审核结果，登记机关制定相应证书（准予登记通知书、不予登记通知书），当场审核的，直接发给申请人准予登记通知书或不予登记通知书；未能当场审核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到窗口领取决定证书。

　　十、事中事后监管

　　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个体工商户经营资格终止，不得以个体工商户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其经营者作为自然人法律关系仍然存在；登记机关及时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信息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社会公示。
　　十一、许可服务

　　（一）许可咨询
　　1.窗口咨询

申请人可以向该申请事项接收窗口进行现场咨询，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电话咨询

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和政务服务大厅窗口电话，咨询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以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http://yn.gsxt.gov.cn）查询办理进程，也可以向该申请事项接收窗口进行现场查询或打电话查询，查询电话：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和政务服务大厅窗口电话号码。

　　（三）监督投诉
电话投诉：0887-8223441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相关申请人认为登记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行政复议的部门：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

相关申请人认为登记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诉讼的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管辖规定确定。
附件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办事流程示意图






















　　十二、相关文书、表单
    在受理窗口领取，或到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下载（http://www.yn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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